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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行政强制 )
	序号
	执法事项名称
	执法事项类型
	执法部门
	执法领域
	实施层级
	执法依据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政府规章
	

	1
	强制查封现场、拆除违规建筑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74号2007年10月28日 
第六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2
	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1992年6月28日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3
	查封扣押执照工具财物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七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4
	非机动车辆扣押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第47号2011年4月22日
第八十九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5
	环境卫生清洁代履行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2号2004年5月1日
第二十八条 运输垃圾、渣土、砂石、土方、泥浆等流体、散装货物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覆盖措施，不得泄漏、遗撒、飞扬。
对在道路上泄漏、抛撒物品的，当事人应当负责及时清除。
	
	
	
	
	

	6
	环卫基础设施畅通代履行
	行政强制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2号2004年5月1日
 第三十条  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污水处理系统或者化粪池。对化粪池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应当及时清掏、疏通，对清掏的粪便密闭运输，并倾倒在指定的消纳场所。粪便外溢时，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先及时清除、疏通，再分清责任，并由责任者承担清除、疏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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